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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农村社会形态：“半熟人社会”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   贺雪峰  
 

  当前中国一些农村，村庄信息仍然全对称，但地方性共识却陷入变动中，新的共识尚未定型，

乡土逻辑正在蜕变。熟人社会的含义已有变化。 
  费孝通认为，传统的乡村社会是乡土社会，也是熟人社会，熟人社会不仅信息全对称，而且

有公认一致的规矩，以至于一些事情都不需要进行语言沟通。这种信息全对称以及公认一致的规

矩，可称为“地方性共识”。地方性共识包含价值与规范，是农民行为的释义和规范系统，由其

形塑的农民的行为逻辑，可称为乡土逻辑。 
  原有乡土逻辑发生变化 
  丧失地方性共识的熟人社会或许仍是信息全对称的，但农民行为逻辑却会演变成湖北荆门农

民讲的“怕饿死的会饿死，不怕饿死的不会饿死”，这一逻辑可通过以下例子来理解。在村庄公

共品供给中，如在荆门农田灌溉时，有人想搭便车，不愿出钱出力，因为他了解还有人比他更需

要灌溉，更担心因灌溉不及时而导致粮食减产，这些更需要灌溉的或更怕“被饿死”的人出钱出

力提供了水利灌溉这一公共品，“不怕饿死”的人就搭便车免费获得了公共品。这样一来，村庄

中公益心高或怕“被饿死”的农户就成为每次公益行动中其他村民期待的对象，其他人则从中受

益。若这些出钱出力者要么利益受损要么受益最少，会首先成为“被饿死的人”，当他们无力再

供给公共品，“不怕饿死”的人最终也无便车可搭。最后的结局是，村庄生产生活的基本公共品

无法供给，所有人的利益均受损。 
  在缺少公认规范，无乡土逻辑的情况下，信息全对称的熟人社会，每个人都算计他人，结果

是人人利益受损，社会基本秩序无法维系。在当前中国一些农村，村庄信息仍然全对称，但地方

性共识却陷入变动中，新的共识尚未定型，乡土逻辑正在蜕变。熟人社会的含义已有变化。 
  村民异质性凸显 
  19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发展和农民流动的增加，农村正在发生巨大变化，农民就业多元化，
收入发生分化。尤其是进入 2000 年以后，大量农民进城务工经商，农民收入一半以上来自村庄
以外，传统的相对封闭的村庄结构解体，村庄边界日渐模糊，农村社会多元化，异质性增加。过

去习以为常无需语言沟通的地方性共识趋于解体，村民的就业、收入、交往、兴趣、品位、需求

都出现了差异。不仅在规范上，在信息沟通方面，村庄也出现了与之前熟人社会大不相同的逻辑。

这种行为逻辑既不同于传统乡村社会，又不同于现代城市社区。 
  吴重庆将当前农村社会称为“无主体熟人社会”。所谓无主体，一是指农村中青年大量外出

务工经商，村庄主体丧失；二是指农村社会已经丧失过去的自主性，成为城市社会的依附者。吴

重庆对村庄主体的强调非常具有启发意义。他在较为实体的层面理解农村“主体”，认为随着中

青年农民周期性进城和返乡，村庄相应周期性地呈现熟人社会的部分特征。熟人社会丧失主体的

深层内涵还包括农民对村庄失去主体感。这种主体感就是费老所说的农民与乡土的利益关联、情

感眷恋和价值归属，主体感就是我们感，它触发了农民对村庄的责任与关切，与农民在村与否没

有关系。有主体感时，远行千里依然心系故土，飞黄腾达后要还乡回馈父老，最终还要叶落归根；

丧失主体感后，即使身在村内心却在村外，村庄昌盛与否与己无关，自己得意与否也与村庄无关。 
  未来相当长时间内中国农村社会将是半熟人社会 
  笔者曾提出“半熟人社会”概念。总体来讲，进入 21 世纪的中国乡村社区可称为半熟人社
会，具有如下三个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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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村庄社会多元化，异质性增加，村民之间的熟悉程度降低。 
  第二，随着地方性共识的逐步丧失，村庄传统规范越来越难以约束村民行为，村庄中因信息

对称而带来的搭便车行为，加速了村庄内生秩序能力的丧失。 
  第三，村民对村庄的主体感逐步丧失，村庄越来越难以仅靠内部力量来维持基本的生产生活

秩序。 
  半熟人社会将是中国农村一个相当长的阶段，研究农村半熟人社会现象及其机制，是深化乡

村治理研究和理解农村政策实践的重要方面。 
  “半熟人社会”的理论意义在于，社会学界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界长期以来受“传统—现代”

这个二元框架束缚，将社会形态的演变设定为两种类型的替代，如机械团结—有机团结、共同体

—社会等。费老当年也接受了这个框架，认为乡土社会（礼俗社会）终将演变为城市社会（法理

社会）。笔者认为，这个框架既无法准确理解农村社会变迁中的社会形态，或许也无法预判未来

的农村社会形态，但研究者却依然沿用这个框架，他们要么认为当下农村依然是“乡土社会”，

要么以“现代社会”衡量农村变迁经验，呼吁用现代社会的公共规则取代乡土规则、培养农民的

公民意识、培育公共伦理等。这不能不说是农村研究者的理论惰性和社会科学研究的理论贫困。 
  “半熟人社会”这一概念为分析农村社会性质提供了一个三维框架，即“信息对称”、“地方

性共识”、“行为逻辑”，前两者指向社会性质层面，后者指向微观行为的层面，信息对称和地方

性共识状况塑造着农民的行为逻辑。乡土熟人社会信息是全对称的，有地方性共识约束，农民的

行为遵循乡土逻辑。社会变迁中，信息对称程度在降低，即农民的熟悉程度降低，地方性共识也

在剧烈变动中减弱甚至丧失了约束力，这时的社会性质和农民行为逻辑是“礼俗社会”与“法理

社会”都无法解释的，需要研究者对其进行理论概括。笔者以为，农村社会将来不可能走向上述

二元框架的另一端：法理社会（也就是陌生人社会），或许仍然是信息全对称的，新的地方性共

识也会形成并稳定下来，农民的行为逻辑也将不同于乡土逻辑。但当前“半熟人社会”既对当下

农村社会形态及其变迁过程具有很好的解释力，对未来农村社会形态可能也具有较强的理论预见

性。 
  据此，“半熟人社会”当是理解当下中国农村的基本概念之一。 


